
当我们谈论刑法学时

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经常有人说， 司法人

员办的不只是案件， 更是

别人的人生， 刑事司法尤

其如此。 更重要的是， 刑

法学不仅关乎个人的命

运， 更关乎我们生活的这

个世界紧要的问题。 因为刑法划定了这个社

会关于自由的边界， 也划定了每个人行为的

边界。

刑法学并不是一个智力游戏， 它背后是

沉甸甸的社会责任。 笔者相信， 一个人只要

开始试图了解刑法学， 他就一定会乐于思考

刑法学提出的问题。 笔者也相信， 我们身边

那些真正善于思考的人， 一定也在生活中践

行着刑法学的这套思维模式， 用严谨的逻辑

去解决复杂的问题， 用智慧去追求正义。

为了正义去求解， 这个过程是极其严谨

和复杂的。 这是刑法学的艰难之处， 也是刑

法学的魅力所在， 更是学习刑法学的乐趣所

在。 可以说， 刑法学就是人类智慧的高峰，

也是每个人都应该攀登的高峰。

本期非常阅读推荐的是张明楷教授的

《张明楷刑法学讲义》。

为了和读者一起攀登刑法学这座高峰，

作者在本书设计了 100 个具体的问题， 它们

既具有普遍意义， 也具有现实价值， 并且作

者通过案件来拆解刑法的思考过程， 希望本

书能带读者体验深度思考的快乐。

学习刑法学的过程， 就是追求正义的过

程。 相信， 公平正义一定是我们内心的追

求。 而学习刑法学， 就是我们用智慧追求正

义的开始。 王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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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学习假币制作技术
白纸冒充假币出售获刑

开始制作假币， 结果钱没赚到， 还让自

己身陷囹圄。 12 月 3 日， 经江苏省淮安市

淮安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以伪造货币罪

判处张某有期徒刑三年， 并处罚金 2万元。

偶然结识假币“制造师”

2020 年 4 月底的一天， 张某在家无聊，

便用手机登录 QQ 游戏。 其间， 张某看到

一则低价销售假币的广告， 张某对此有点好

奇， 便申请加对方为 QQ 好友。 对方告诉

张某， 他手里有大量不同面额的假币， 质量

上乘， 保证能够顺利流通。 张某听了很是心

动， 决定先买 500 元回来用用看。 对方同

意， 但说自己在四川， 假币不能通过快递邮

寄， 如果张某真想买， 就亲自到四川去拿

货。 张某觉得路途太远， 决定放弃。

就在张某继续玩游戏的时候， 对方又发

来信息， 说可以将制作假币的技术教给张

某， 这样他坐在家里就能赚钱。 张某一听又

来了兴趣， 便问多少钱可以学到技术， 对方

说 2000元， 且这 2000 元里包括打印机和假

币模板， 有了这两样工具就可以直接在家里

“造钱”， 张某当即答应。

过了三四天， 张某收到了对方发来的打

印机， 随后， 对方通过 QQ 将假币模板文

件发给张某， 让张某再花 200元购买制假币

的专用纸。 因为家里没有电脑， 张某又买回

一台二手电脑， 随后对方通过远程控制的方

式帮助张某将假币模板安装到了电脑上。

一切就绪后， 对方通过视频交流和远程

操控电脑的方式， 教张某如何制作假币。 按

照对方的指导， 张某很快就打印出了第一张

假币。 但张某发现假币的颜色太浅， 一眼就

能看出不是真的。 对方接到反馈后， 让张某

将打印机的针头清洗几遍， 张某照做后， 打

印出来的假币还是不行。 对方随即提出， 这

台打印机太落后了， 需要更换一台新的打印

机。

为了能造出质量好的假币， 张某在片刻

犹豫后， 还是转给了对方 1000 元。 收到第

二台打印机后， 张某发现， 打印出来的假币

颜色还是太浅， 跟之前那台打印机打印出的

效果没什么差别， 而且打印出来的假币不整

齐， 根本无法使用。 接到反馈后， 对方又让

张某再花 300元购买一种专门漂洗假币的粉

子， 说这种粉子可以让假币手感像真的一

样。 张某将信将疑， 又转给对方 300 元， 但

此后对方一直没有发货。 张某这才意识到自

己上当受骗， 于是一气之下将对方拉黑了。

用白纸冒充假币出售

然而， 在发现自己被骗后， 张某不甘心

就此罢休， 决定自己研究如何解决制作假币

遇到的问题。 根据之前四川人教的方法， 张

某购了美工刀和彩色油墨， 开始自己捣鼓，

终于在两三天后制作出了自己满意的假币，

这批假币面值都是 20 元， 他先后一共制作

了 300多张。

为了检验自己制作的假币能否进入市

场， 张某决定使用一次试试。 一天晚上， 张

某带着几张假币来到一家小卖部， 选购了几

样物品后， 张某拿出两张 20 元假币交给收

银员， 收银员拿到纸币一看就说是假的， 张

某一听赶紧丢下物品跑了。

有了这次经历， 张某对自己制作的假币

彻底失去了信心， 不敢再使用。 但想到为了

学习制作假币已经付出了几千元， 心有不甘

的他为了尽快收回成本， 决定为这 300 多张

假币寻找买家， 他在 QQ 上发布了销售假

币的广告。

几天后， 有人在 QQ 上加了张某， 张

某随即吹嘘自己手里的假币质量很高， 普通

人肯定看不出来。 对方决定先购买一部分试

试看， 转给张某 200元。 收到钱后， 张某直

接将对方的联系方式全部删除了。

没过多久， 一名自称是湖南人的男子主

动联系张某， 称想购买假币。 双方商定按照

假币面值的 1∶6 进行交易， 并说好由湖南

人来淮安上门取货。 2020 年 6 月 7 日， 湖

南男子来到淮安与张某见面， 提出要 1000

张假币， 而张某只有 300多张， 怎么办？ 他

用白纸剪切成与假币一样大的纸张冒充假

币， 扎成 10 捆， 每捆上面和下面各放上几

张假币。

准备妥当后， 张某开车来到约定地点与

湖南男子见面。 湖南人上车后， 发现假币质

量不好， 提出压价， 并要求张某开车送自己

回去， 路上顺便将假币出手。 张某听后担心

被对方发现， 提出要么将货带走， 要么停止

交易。 湖南人随后下车离开。

朋友主动要求加入制造假币

几天后， 就在张某为无法收回制造假币

成本而沮丧时， 之前那个湖南人又主动联系

张某， 问张某手上有多少货， 张某说只有

300 张， 湖南人让张某多准备些， 并约好第

二天带人来看货。 考虑到自己第二天要上

班， 张某打电话给朋友吴某让他代表自己与

湖南人接头， 吴某当即答应。

第二天， 吴某带着假币与湖南人见面。

对方看到假币后， 认为质量太差且数量又太

少， 最终还是决定不要了。 吴某只得将假币

带了回去。 但此次与湖南人见面竟让吴某动

了心。 湖南人告诉吴某， 自己的客户比较

多， 只要质量好、 数量多， 可以长期合作，

这让吴某非常激动。 回家后， 吴某主动向张

某提出合作制作假币。 张某说打印机不行，

打印出来的假币质量不高， 吴某当即转给张

某 2600 元， 让张某更换一台性能好的打印

机。 但此时张某已经不想继续干了， 拖着一

直没买新的打印机， 而是用原来的打印机教

吴某如何制作假币， 吴某先后制作了面值

20元的假币 20张。

2020 年 6 月， 重庆公安机关通过对相

关平台的数据进行分析， 发现了几条涉嫌通

过打印方式伪造假币的窝点的重要线索， 随

后顺藤摸瓜， 发现了张某通过网络购买制作

假币原材料的交易记录， 遂将该线索移交江

苏淮安警方。 7 月 1 日， 淮安警方对张某立

案侦查， 8 月 11 日将张某抓获归案， 并在

其家中缴获伪造假币用的电脑、 打印机、 彩

色墨水、 美工刀等物品， 以及面值为 10 元

的假币 22张、 面值 20 元的假币 467 张。 张

某对自己制作假币的事实供认不讳。 吴某涉

嫌制作假币但情节轻微， 2021 年 4 月 13 日

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的处罚。

（来源： 检察日报）

冲击法庭殴打当事人

一男子被拘留

2021 年 7 月 30 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

法院大寺人民法庭在审理原告黄某某与被告陈某某离婚纠纷

一案过程中，陈某某到法庭后并没有进入法庭参加诉讼，而是

偷偷骑走黄某某的电动车。黄某某联系陈某某后，陈某某冲入

诉讼服务中心，对黄某某及法庭工作人员进行大声谩骂，扰乱

法庭秩序。 被制止后，陈某某退回到法庭门前广场入口处，法

庭庭长和法官随即上前释明，劝其保持冷静并依法表达诉求。

陈某某置之不理，还辱骂法庭工作人员，寻机冲入诉讼服务中

心，夺下黄某某的诉讼材料并用其击打黄某某头部。法庭法警

立即制止，但陈某某仍未停止，还与法庭工作人员发生拉扯、

推搡，大声辱骂、威胁法庭工作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序。 随

后， 陈某某被法庭工作人员和在场群众控制并及时制止其滋

事行为。 事发后，法庭立即报警。

接到法庭汇报后， 钦北区法院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

并派出司法警察大队大队长和教导员带队到大寺镇与大寺派

出所一起依法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听取旁观群众和法庭工作

人员的证人证言， 进一步确定陈某某的违法事实。 最终钦州

市公安局钦北分局以寻衅滋事为由， 并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

法》 对陈某某处以行政拘留十日的治安处罚。

朋友借“购车款”不还

法院调解化纠纷

近日，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了一起民

间借贷纠纷案件。

原告诉称， 被告陈某是自己多年前在外地工作时认识的

一个朋友，陈某曾给自己介绍过工作，后陈某在某汽车公司做

销售，姚某找陈某购车，陈某称这样买车不划算，建议把该笔

钱借予其周转半年，并约定利息及还款时间、方式。 姚某出于

对朋友的信任，将自己购车的 10 万元借给陈某，双方于 2020

年 8月签订借款协议一份， 约定被告向原告借款 10 万元整，

借款期限六个月，利息月结，每月 15日结利息。之后姚某将款

转给陈某，陈某按约向姚某支付了四笔利息后，就没有再支付

了，姚某就剩余借款本息向陈某催讨借款均无果，为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诉至法院。

法官受理该案后， 就与双方联系调解事宜并把开庭时间

定下来。 开庭日到了， 陈某因遇突发事情没有到庭， 庭后，

再次联系陈某， 其表示还是想与姚某调解。 于是， 法官庭后

再次组织双方进行了两次调解， 最后经双方确认被告陈某需

返还原告姚某借款本金 10 万元， 支付利息 1.5 万余元， 上

述款项由被告陈某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支付利息 1.5 万余

元， 剩余借款本金于 2022年 8月 30日前返还。

担保人代偿贷款后

借款人应还本付息

近日， 湖南省华容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追偿权纠纷

的案件， 依法判决陈某、 黄某于限期内向袁某偿还代偿款

122万余元及其利息。

陈某与黄某系夫妻。 2017 年 7 月 25 日， 陈某向某银

行申请贷款 120 万元， 陈某与黄某在借款人处签字确认，

袁某作为担保人签字确认。

2019 年 7 月 15 日， 因陈某、 黄某未按期偿还贷款利

息， 某银行将陈某、 黄某及袁某等人诉至法院， 要求陈

某、 黄某偿还贷款本息共计 126万余元； 袁某承担连带责

任。 2019 年 9 月 3 日， 袁某陆续委托他人向某银行还款

共计 122万余元。 故袁某诉至法院， 要求陈某、 黄某偿还

其代偿款 122万余元及利息。

法院审理认为， 袁某已代陈某、 黄某偿还其贷款本息

共计 122万余元； 陈某、 黄某作为债务人未及时履行归还

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袁某虽未与陈某、 黄某约

定利息,但陈某、 黄某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还

款利息。 故法院对袁某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遂依法作出

以上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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